
臺中市110年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課程調整實務」研習實施計畫 

一、依據： 

(一)  特殊教育法、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及其相關規範。 

(二)  臺中市 110年特殊教育研習規劃會議決議。 

二、目的： 

（一） 充實本市普通班教師特殊類型教育核心素養與課程調整之能力。 

（二） 精進本市普通班教師針對身心障礙學生需求評估與擬定規劃適切課程之能力。 

（三） 提升普通班教師班級經營知能及身心障礙學生教學服務品質。 

三、辦理單位： 

（一） 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 承辦單位：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臺中市山線特殊教育資源中心)。 

（三） 協辦單位：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 

四、參加對象： 

(一) 本市未設有特殊教育班之國民小學，請每校至少推派1名普通班教師參加。 

(二) 有興趣之普通班教師可自由報名參加。 

五、研習資訊(兩場次課程內容相同，教師可彈性擇定適合場次參加)： 

(一) 第 1場(預計錄取 100名)： 

1.研習時間：110年12月15日(星期三)13：30-16：10。 

2.研習地點：臺中市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體育館2樓。 

             (地址：臺中市清水區五權路336號，如附件二) 

3.課程內容：詳如附件一。 

4.聯絡人：輔導室陳隆輝主任(電話：04-26263754轉218)。 

(二) 第 2場(預計錄取 100名)： 

1.研習時間：110年12月29日(星期三)13：30-16：10。 

2.研習地點：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晨曦樓3樓視聽教室。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155號，如附件二) 

3.課程內容：詳如附件一。 

4.研習聯絡人：張齡方老師、石淑芬老師(電話：04-25205563)。 

六、報名暨錄取公告： 

(一)  請參加人員110年12月14日(星期二)前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縣市特教研習」項下→「開啟

 查詢」→搜尋關鍵字後點選報名。 

(二) 每場次預計錄取100人，以未設有特殊教育班學校之普通班教師優先錄取，並

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之。 

(三) 錄取名單請逕至「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查詢，將不另行通知；經錄取因故無

法參加者，請務必事先與承辦研習單位聯繫及辦理請假。 

七、注意事項： 

(一) 研習須簽到、簽退。全程參與研習之人員核予研習時數3小時，因故無法全程

出席之人員，須事先向承辦學校請假，並依實際出席情況核予研習時數。 

(二) 為落實環境保護政策，請自備環保杯具，研習會場不供應紙杯。 

(三) 研習地點停車位有限，請儘量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前往(如附件二)。 

(四)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請參加研習人員應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及本府衛生局相關規定，配合承辦學校防疫作業，進

入研習場地前請量測體溫及進行酒精消毒，研習期間請全程佩戴口罩，以落

實防疫措施。 

(五) 本局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公布之防疫規定(含室內集會人數規定)辦理研

習。倘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需降低參與人數或停止辦理研習，本局將

另案通知。 

八、附則： 

(一) 請各校惠予參與人員公(差)假登記。 

(二) 承辦學校實際工作人員於工作期間，請學校核實給予公(差)假登記。 

(三) 辦理是項研習績效良好之工作人員，依相關規定敘獎。 

九、經費來源：由本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相關經費項下支應。 

十、本計畫奉核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s://special.moe.gov.tw/study.php


附件一 

臺中市110年普通班教師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 

「學習功能輕微缺損領域課程調整實務」研習實施計畫 

第 1場：110年 12月 15日(星期三) 地點：大秀國民小學 

第 2場：110年 12月 29日(星期三) 地點：豐原國民小學 

時間 課程 主持人/講師 

13：10～13：30 報到 承辦學校 

13：30～15：00 
特殊教育課程相關規範介紹 

課程調整內涵 
李如鵬教授 

15：00～15：10 休息 承辦學校 

15：10～16：00 
課程調整怎麼調？調什麼？ 

課程調整實務討論 
李如鵬教授 

16：00～16：10 問題討論與交流時間 李如鵬教授 

16：10～ 賦歸 承辦學校 

◎ 講師介紹: 李如鵬教授 

◎ 學歷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 博士 

◎ 經歷 

臺中市石岡區石岡國民小學退休校長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助理教授 

臺中市特殊教育輔導團顧問 



附件二 

第 1 場次： 

研習時間：110 年 12 月 15 日（星期三）13:30-16:10 

研習地點：清水區大秀國民小學體育館 2 樓（臺中市清水區五權路 336 號） 

 

 

1.活動當日大秀國小周邊可以停車，為避免車位不夠，建議盡量共乘。 

2.若搭乘大眾交通運輸，可搭乘臺中客運 304 號公車至「慈濟靜思堂（五權路）」站

下車，步行 5 分鐘之內即可到達。 

 



第 2場次  

研習時間：110 年 12 月 29日（星期三）13:30-16:10                            

研習地點：臺中市豐原區豐原國民小學晨曦樓 3樓視聽教室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新生北路 155號) 

 

◎研習地點停車位有限，建議盡量共乘或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1. 自行開車者，可由新生北路大門口進入；或由三民路 150 巷進入後，於第一個巷子

右轉約 30 公尺，由豐原國小側門(車道門)進入校園。 

2. 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步行者，請由新生北路大門方向進入校園。

晨曦樓 

 



 


